注：事前、事后报告表附后
邵阳学院关于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规范学校教职工操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倡导移风易俗，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根据《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湘纪发﹝2013﹞17号)、《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湘纪办发﹝2015﹞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体在职教职工。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范围为本人及配偶、本人及配偶的父母、本人的子女及配偶结婚或去世。

第二章  纪律要求

第四条 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

婚礼宴请人数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礼应从严从简控制规模。

除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以下同）以外人员参加。 

第五条 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受任何部门、单位以及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第六条 禁止由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操办费用。 

第七条 不准给亲戚以外操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金及贵重礼品。

第八条 不准违规动用公务用车。婚礼车队、殡葬车队规模均不得超过8辆。 

第九条 教职工要坚持“一事一报”的原则，按要求如实报告操办婚丧事宜的情况。
第三章  报告的时间和方式
第十条 操办婚礼的，应于10个工作日前填报《邵阳学院教职工操办婚礼事前报告表》（以下简称《事前报告表》，附件1），并于事后10个工作日内填报《邵阳学院教职工操办婚丧事宜事后报告表》（以下简称《事后报告表》，附件2）。

操办丧事的，应于事后10个工作日内填报《事后报告表》。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按照湘纪办发﹝2015﹞2号文件的附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礼事前报告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事宜事后报告表》进行填报。
第十一条 《事前报告表》《事后报告表》中的二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意见应按照如下情形签署：

（一）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由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签署意见；

（二）学校本部处级及以下教职工由其所在二级党组织签署意见；

（三）附属医院处级干部由附属医院纪委签署意见。
第十二条 《事前报告表》《事后报告表》填报并签署意见后，学校本部教职工和附属医院处级干部应按照第十条规定的时间向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报送，其中党委书记、校长按规定须同时向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报送。

第十三条 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各二级党组织要及时审核教职工填报的《事前报告表》《事后报告表》，建立台账，归档保存。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各二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所属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监督；学校纪委要加大对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第十五条 教职工违反第二章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类处理、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违规收受的礼金及贵重礼品，一律收缴。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或公开曝光。
第十六条 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纳入学校二级党组织推进“清廉校园”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考核内容。对问题多发、问题严重的单位（部门），实行“一案双查”，并取消其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附属医院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或与上级政策不一致之处，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邵阳学院关于学校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邵院党字﹝2015﹞26号）同时废止。

附件1

邵阳学院教职工操办婚礼事前报告表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报

告

人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婚

礼

相

关

当

事

人
	当 事 人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婚礼男方
	 
	 

	
	婚礼女方
	 
	 

	
	男方父亲
	 
	 

	
	男方母亲
	 
	 

	
	女方父亲
	 
	 

	
	女方母亲
	 
	 

	婚

礼

具

体

事

宜
	拟办时间
	 
	拟办地点
	 

	
	拟用车数
	 
	车辆来源
	 

	
	宴请桌数

（注明是否同城合办）
	 
	宴席标准
	         元/桌（含酒水）

	
	拟邀对象
	亲戚人数
	 

	
	
	非亲戚人数

及邀请范围
	 

	承

诺

事

项
	本人承诺严格遵守相关纪律，执行《邵阳学院关于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不收受或者变相收受任何部门、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不由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操办费用，不违规动用公务用车，按规定报告操办情况，自觉接受监督。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意见
	该同志已于      年    月    日进行了报告。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请二级党组织（附属医院纪委）复印一份留存备查，原件由报告人交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附件2
邵阳学院教职工操办婚丧事宜事后报告表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报
告
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婚
丧
事
宜
具
体
操
办
情
况
	操办事由
	

	
	操办时间
	
	操办地点
	

	
	车队规模
	
	车辆来源
	

	
	宴请桌数
	
	宴席标准
	         元/桌（含酒水） 

	
	来客情况
	亲戚人数
	

	
	
	非亲戚人数
	

	收
受
非
亲
戚
礼
金
和
贵
重
礼
品
情
况
	礼金
	收受金额（元）
	

	
	
	退回金额（元）
	

	
	
	上交金额（元）
	

	
	贵重礼品
	礼品名称
	处理情况（退回/上交）

	
	
	
	

	
	
	
	

	
	
	
	

	遵守规定/承诺情况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党组织

（纪检监察机构）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请二级党组织（附属医院纪委）复印一份留存备查，原件由报告人交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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